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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买房时如何避开“套路”
律师教你维权

据 《春城晚报》 报道， 买下的

商铺多年仍没建好， 建好的商铺迟

迟不能开业， 承诺 “定金翻倍” 却

翻脸不认账……购房者因为缺乏经

验， 很容易掉进开发商的各种 “陷

阱”。 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的发生 ？

如果你不幸 “踩雷”， 是否知道该

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投诉：

商铺没建好本金追不回

张先生反映 ， 2016 年他花了

114844 元在碧鸡名城购买了一间

13 平方米的地下商铺， 想让儿媳

妇经营， 可是到现在商铺也没有建

起来， 甚至连本金都无法追回。

2017 年 ， 开发商承诺的商场

营业时间到了， 可张先生却没有看

到商铺。 深感被 “坑” 的张先生要

求开发商按照合同里的违约条例处

理， 赔付本金的 10%， 可最终， 张

先生只拿到了 2800 元的利息， 违

约金和本金都没有拿到。

多次商讨无果后， 张先生曾和

开发商拟订过一个协议， 开发商答

应分 4 次返还张先生购买商铺的本

金， 并约定了还款时间。 如今第一

次还款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张

先生不仅没有拿到钱， 甚至连开发

商也见不到。

张先生向记者提供了项目负责

人袁某的手机号码， 但记者拨打后

还没讲清事情原委 ， 袁某说了声

“我不清楚” 就挂断了电话。

律师：

应查验手续是否齐全

云南滇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伍开国： 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开发商的监管， 对土地使用权被抵

押、 查封以及不符合办理预售许可

证其他条件的开发项目， 坚决不予

办理房产预售许可证； 对没有取得

预售许可证， 但擅自卖房或者变相

卖房的开发商加以严惩， 对情节恶

劣、 造成后果严重， 并涉嫌构成诈

骗罪的开发商， 应依法移交公安机

关予以严厉打击， 防范给广大购房

人造成重大经济财产损失。

购房时要查验开发商的手续是

否齐全 、 该项目是否存在潜在风

险， 对手续不齐的项目宁可不买，

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投诉：

买下商铺3年还没开业

2015 年 ， 朱女士购买了保利

六合地下负一层的商铺， 开发商承

诺 2017 年春节开业 。 朱女士说 ：

“哪能想到从此入了 ‘坑’ 呢？ 开

发商本来说 2017 年就能开业， 后

来又说 2018 年 10 月开业， 直到现

在也没有开业的消息。”

记者联系上了六合天城项目开

发商云南美城房地产客服部高经

理， 得知该项目当时设想的营销模

式是 “淘宝女人街” 式的小店铺，

2015 年 10 月曾经开业一次， 招商

面积达到 70%。 由于 “淘宝女人

街” 式的销售模式逐渐被边缘化以

及地铁 3 号线未能全部开通， 不到

一年， 大部分商家退出经营， 商铺

停业。

高经理告诉记者， 今年开发商

已经与地铁对接好并完成了最后的

安全检查， 一旦地铁出口开通， 将

再次全面招商。

律师：

不可轻信口头承诺

云南滇缅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竹

峥： 对于购买商铺这种投资行为，

开发商的实力与承诺直接影响着买

家的判断， 为了避免出现开发商出

尔反尔致使自己投资失利的情况，

买家在选择时不能只听信开发商的

口头承诺， 应当确认开发商是否有

书面形式并约定违约赔偿条款。

投诉：

不认“定金翻倍”承诺

2018 年 5 月 12 日， 蒋先生购

买了红星天铂小区的房产。 交首付

时， 蒋先生发现以 “团购” 为名所

交的 2 万元 “定金”， 并没有像开

发商承诺的那样抵扣 4 万元。

对此， 昆明红星海汇房地产有

限公司发来一份 “告知书”， 称这

2 万元为团购服务活动费， 不属于

房屋价款， 是购房业主与上海佳势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 《团购协

议书》， 加入上海佳势组织的团购

服务活动， 依约向上海佳势缴纳的

团购服务活动费， 此服务费法律性

质上属于居间服务费， 购买的是上

海佳势提供的争取房价优惠的居间

服务， 且上海佳势的居间服务已按

照 《团购协议书》 约定履行， 该部

分购房业主已享受到房价优惠。

律师：

不得违规收取“团购费”

云南滇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伍开国： 根据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

则， 开发商应当按照前期承诺来兑

现购房人优惠政策， 不能以第三方

的承诺为由拒不履行。

当然， 根据政府关于房屋预售

的规定， 开发商在未取得预售许可

证的情况下 ， 违规收取了购房人

“团购费”， 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予以

惩处。

（阿芳 孙江荭）

拖欠物业费遭索 2.6万元滞纳金 律师：可参照罚息利率
据 《华商报》 报道， 4 年未缴

纳物业费， 累计拖欠近一万元， 咸

阳一业主收到小区物业催费单， 要

求缴纳物业费， 还要收取高达 2.6

万元的 “滞纳金”。 这项收费是否

合理？

业主：

物业费滞纳金2.6万

2 月 27 日， 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位于咸阳市世纪大道的启迪·

书香逸居小区购买了一套 150 平方

米的房子。 由于开发商逾期交房，

2014 年底王先生收房时 ， 开发商

给他免了 2 年物业费， “物业费是

从 2017 年 1 月开始收 ， 电梯费 、

垃圾费、 采暖费是 2015 年 1 月开

始计算。” 由于平时工作忙， 王先

生从收房起就一直没有居住， 也没

向物业缴纳过任何费用。

“原本想着入住时一次性结清

拖欠的物业费， 但 2018 年物业两

次催我缴费， 要额外收取高额滞纳

金， 我不同意， 与物业沟通未果，

便一直欠着。” 2018 年年底， 王先

生收到物业公司寄来的欠费催缴通

知单， 要求他缴纳 1 年物业费， 4

年电梯费、 垃圾费、 基础取暖费，

算下来将近一万元， 以及 2.6 万元

滞纳金。 王先生说， 拖欠物业费自

己有责任， “但物业要的滞纳金也

太高了。”

物业：

可以只收三分之一

“按每天 3‰计算， 一年要多

交一倍的滞纳金 。” 王先生觉得 ，

自己违约按理物业应该收滞纳金，

但对滞纳金计算方式以及数额不认

同。

2 月 27 日下午 2 时许 ， 该小

区物业办王姓副主任介绍， 王先生

自从收房后， 再未向物业缴纳任何

费用 。 对于催缴单中提到的每日

3‰滞纳金一事， 王副主任出示了

该业主的物业服务合同， 其中一项

写道， 如业主未按约定时间缴费，

物业方要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应

缴费用 3‰的滞纳金。

“收取滞纳金主要是为了约束

业主及时缴费， 并非为了额外增加

业主负担。” 王副主任称， 如果业

主认为滞纳金过高 ， 双方可以协

商， 他们可以按照滞纳金的三分之

一收取。

律师：

实质是违约金

陕西连邦律师事务所陈辉律师

表示， 滞纳金主要作为税收、 行政

部门对逾期当事人给予经济制裁的

一种措施， 是民事主体逾期履行国

家行政义务而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

形式。 物业服务合同是两个平等的

民事主体签订的， 业主拖欠物业费

只能依照合同法称为违约金， 不能

叫 “滞纳金”。

“即使合同中是每日 3‰ ‘违

约金’， 也属于无效霸王条款， 业

主有权拒绝 。 ” 陈辉表示 ，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 26 条规

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价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

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 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 作出对

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格式

条款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可以认为

其内容无效。

那么业主拖欠物业费， 物业方收

违约金多少合适？

陈辉表示，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 出卖人以买

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的， 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

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 参照逾期罚

息利率标准计算， “目前， 人民银行

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是在贷款利率的水

平上加收 30%-50%。 物业方即使按

照 2.6 万违约金的三分之一收取， 也

明显不合理。”

（王斌 陈梦佳）

交钱学舞蹈包拿教练证？
律师：学员受误导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据 《姑苏晚报》 报道， 零基础

包学会钢管舞、 中国舞、 爵士舞，

还能取得证书成为教练， 舞蹈学校

推出的课程的确挺诱人。 陈女士就

是听了苏城一家舞蹈学校 “老师”

的推荐， 从外地跑到苏州来报班。

可缴完 18800 元学费后才上几天

课， 她就身体吃不消、 再也学不下

去了。 她提出退学， 但学校说她可

以继续学， 只是不能确保何时能拿

证， 而费用是绝对不退的。

学员：

学前说得容易

大约是在半年前 ， 快手 App

上的一些短视频引起陈女士注意，

这些短视频是苏州一家名为 “华翎

舞蹈” 的 “老师” 发的。 “说是跟

他们学舞蹈， 零基础也包学会， 学

会后还能拿证当教练。” 那时陈女

士身在天津， 没有工作， 而她丈夫

就在苏州上班， 她想着到苏州当一

名舞蹈教练也不错。

与 “老师” 多次沟通后， 过完

春节， 陈女士从天津来到苏州。 但

在缴费签合同前 ， 她还是有顾虑

的 。 她 30 岁 ， 从未接触过舞蹈 ，

身体的协调性、 柔韧性也差一些，

而且胳膊受伤骨折过， 会不会完成

不了教学要求的动作？ 她说， 自己

向招生 “老师” 提出过担心， 但老

师说没问题 。 于是她付了 18800

元， 签了合同， 拿到一张收据， 没

有发票。

陈女士报的是 “VIP 全能明星

教练班 ”， “学的内容有钢管舞 、

中国舞、 爵士舞等”。 然而上课后

陈女士发现， “老师” 教的基础动

作她都做不成， 更别说做劈叉等高

难度动作了 。 在勉强上了 4 天课

后， 她几乎连路都没法走了， 担心

继续学下去会对身体有伤害， 她无

奈选择退学。

学校：

何时拿证不保证

“连舞蹈都学不来， 要当教练

就更不可能了。” 陈女士向 “老师”

提出退学退费， 然而， “老师说找

店长， 店长说找校长， 校长说退不

了”。

陈女士与 “华翎舞蹈” 签订的

合同约定， 陈女士所报的教练班为

“终身学习制”， 课程期限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1 日 ，

“包学会”， “包拿证书”， 还有多

处关于不退费的约定。

记者与陈女士来到 “华翎舞

蹈”。 店长黄女士说， 合同中约定

课程为 4 个月， 指的是一般而言，

学员学完这段时间后， 就能独立演

出和带课了， 但那是有前提的， 要

“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 才行。 陈

女士签的是 “终身学习制”， 可以

一直学， 直到学会为止。 她说， 每

个月月底学校会对学员作考核， 考

核合格的发证书， 考核由学校老师

做， 证书也是由学校发。 但因各人

身体条件不同， 学校不能保证学员

何时学会、 何时拿证。

律师：

学员受误导有权解约

苏州市消保委公益律师团团

长、 江苏丰云律师事务所主任鲁云

亮说 ， 陈女士的这份合同约定了

“终身学习制”， 但看不到甲方对乙

方在效果、 标准、 目的等方面的具

体约定， 因而从法律角度看， 可以

认为 “终身学习制” 是甲方对乙方

作出了虚假的承诺， 足以使乙方误

以为自己能成为舞蹈教练， 容易导

致乙方作出错误的判断， 作出非真

实意思的表示。 因而乙方有权要求

解除或撤销合同。

苏州市消保委委员、 江苏正盛

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军认为， 这份合

同中包含了不少约束乙方、 免除甲

方责任的条款， 当出现因甲方原因

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 乙方的权利

有可能不能获得很好的保护 。 此

外， 合同中约定了大量乙方应履行

的义务以及免除甲方责任的约定，

根据 《合同法》 规定， 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免 “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

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

无效”；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还应采

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 若违反

该条规定， 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

格式条款的， 法院根据 《合同法解

释 （二）》 第 9 条规定会予以支持。

“从负责任的角度说， 在开展

培训前， 应该对学员有个科学的评

估， 比如受过某些伤是不适合做相

关训练的。” 业内人士王先生提醒。

而学员在确定报名之前， 也应对培

训机构有更多了解， 比如所发的证

书就存在因发证机构不同， 而含金

量大不相同的情况。 （叶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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